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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民登記
你又登記左未？

選 舉 事 務 處 於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呼 籲 合 資 格 的 個 人 或 團 體 ， 如 尚 未 登 記 為 地 方 選 區 、 功

能 界 別 及 / 或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選 民 / 投 票 人 ， 須 於 法 定 限 期 六 月 二 日 或 之 前 遞 交 申

請 ， 其 登 記 資 料 方 可 被 納 入 今 年 九 月 發 表 的 正 式 選 民 /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。

我 們 在 此 呼 籲 各 位 在 鄂 港 生 積 極 登 記 做 選 民 ， 為 香 港 美 好 的 明 天 貢 獻 自 己 的 一 份 力

量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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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民登記指引

選 民 資 格

凡 持 有 身 份 證 明 文 件 、 年 滿 十 八 歲 及 通 常 在 香 港 居 住 的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， 均 有 資

格 登 記 為 地 方 選 區 居 民 。

已 登 記 的 選 民

已 登 記 的 選 民 / 投 票 人 則 無 需 重 新 登 記 ， 但 其 住 址 或 其 他 登 記 資 料 如 有 任 何 變

更 ， 則 應 於 法 定 限 期 六 月 二 日 或 之 前 通 知 選 舉 事 務 處 。



新 登 記 成 爲 選 民

新 登 記 成 為 地 方 選 民 或 已 登 記 選 民 更 新 住 址 ， 須 同 時 向 選 舉 事 務 處 遞 交 住 址 證

明 。 （ 如 申 請 人 是 房 屋 署 或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轄 下 公 共 租 住 房 屋 的 登 記 住 客 則 無 需 遞

交 住 址 證 明 ）

選 民 資 料 查 詢

香 港 市 民 可 透 過 選 民 登 記 網 站 （ v r . g o v . h k ) 或 致 電 選 舉 事 務 處 熱 線 （ 2 8 9 1  1 0

0 1 ） ， 查 閱 他 們 的 登 記 狀 況 及 資 料 。

申 請 表 獲 得 方 式

選 民 登 記 及 更 新 登 記 資 料 的 申 請 表 格 可 於 選 舉 事 務 處 、 各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和 公 共 屋

邨 辦 事 處 索 取 ； 亦 可 於 上 述 選 民 登 記 網 站 （ v r . g o v . h k ) 下 載 。

申請表遞送方式

填 妥 的 表 格 可 郵 寄 到 ：

九 龍 灣 展 貿 徑 1 號 九 龍 灣 國 際 展 貿 中 心 1 3 樓 選 舉 事 務 處 ；

可 傳 真 至 ： 8 5 2 - 2 8 9 1 1 1 8 0 ；

可 電 郵 至 ： f o r m @ r e o . g o v . h k ；

市 民 亦 可 透 過 選 舉 事 務 處 電 子 表 格 上 載 平 台 （ w w w . r e o - f o r m . g o v . h k ) 遞 交 申

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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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民核查措施

為 提 高 選 民 登 記 資 料 的 準 確 性 和 完 整 性 ，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本 登 記 周 期 繼 續 執 行 核 查

措 施 ， 向 選 民 發 出 查 詢 信 件 。 所 有 查 詢 信 件 的 信 封 均 印 有 【 須 立 刻 處 理  與 投 票

權 攸 關 】 字 句 ， 提 醒 選 民 信 件 之 重 要 。



選 舉 事 務 處 亦 會 根 據 選 民 提 供 的 其 他 通 訊 資 料 ， 透 過 電 話 、 手 機 、 短 訊 、 電 郵 或

傳 真 等 ， 聯 絡 受 查 訊 的 選 民 ， 提 醒 他 們 儘 快 回 覆 。 受 查 訊 的 選 民 必 須 於 六 月 二 日

或 之 前 回 覆 ， 以 保 留 他 們 的 選 民 登 記 。

香港選舉事務處及聯繫方式

香 港 選 舉 事 務 處 電 話 ： 8 5 2 - 2 8 9 1 1 0 0 1

香 港 選 舉 事 務 處 傳 真 ： 8 5 2 - 2 8 9 1 1 1 8 0

香 港 選 舉 事 務 處 網 站 ： w w w . r e o . g o v . h k

選 民 登 記 表 格 下 載 頁 面

w w w . r e o . g o v . h k / s c / v o t e r / v r s u b m i t . h t m




